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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类隐患
生产经营单位教育培训包括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从业人员以及特殊作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如有限空间作业），生产经营单位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满足培训时间、培训内容的要求。生产经营单位未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或是在培训时间、培训内容不达标的，称其为教育培训类隐患。例表如下：
	隐患

小类
	自查标准项具体描述
	参考依据
	检查
现状
	判定
结果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教育培训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初次安全培训时间不得少于32学时。次年再培训时间不得少于12学时。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号第9条
	
	

	从业人员教育培训
	培训时间
	从业人员每年接受的在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时间不得少于8学时。新聘用的从业人员上岗前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不得少于24学时；换岗的，离岗6个月以上的，以及生产经营单位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或者使用新设备的，均不得少于4学时。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号
	
	

	
	培训内容
	（一）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规章；（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岗位安全操作技能；（四）安全设备、设施、工具、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维护和保管知识；（五）生产安全事故的防范意识和应急措施、自救互救知识；（六）生产安全事故案例。
	《**市安全生产条例》第**条
	
	

	有限空间教育培训
	生产经营单位应对有限空间作业负责人员、作业者和监护者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有限空间存在的危险特性和安全作业的要求；进入有限空间的程序;检测仪器、个人防护用品等设备的正确使用；事故应急救援措施与应急救援预案等。培训应有记录。培训结束后，应记载培训的内容、日期等有关情况。
	《**市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规范》第**条
	
	



























































































































































































































































更多安全生产资料下载，尽在安全管理网[  www.safehoo.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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